
私立五育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12 月 7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138784C 號函辦理。  

二、 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貳、審議小組：  

學生事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 11 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

任副主任委員、訓育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二人、教師代表二

人、家長代表一人、學生代表三人，由校長聘任之，聘期一年，審議學生社團之

成立、解散、經營、管理、經費、獎懲、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

等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參、社團之類別：  

社團活動之類別，以學生興趣發展為主，打破班級界線為原則，並依學習性

質之不同分為學術、學藝、體育、服務、音樂、康樂、綜合性等類別，其組織頇

符合下列規定：  

一、適合本校教育方針，促進教學效能之學術性社團。  

二、增進身心健康，增進生活知能才藝之學藝性社團。  

三、鍛練強健體魄，學習運動技能之體育性社團。  

四、服務社會大眾，提高服務精神之服務性社團。  

五、陶冶性情，增加身體協調性之音樂性社團。  

六、正當休閒，帄衡身心發展之康樂性社團。 

七、綜合兩種以上性質或無法分類之綜合性社團。  

 

肆、社團之創立、停止運作及解散： 

     一、社團之創立：  

（一） 每年 3月底前，頇經本校學生 15 人以上發起(發起人需為成立社 

       團後當然社員)，並經 30 人以上連署且擇定指導老師及活動場地 

       後，始得成立籌備會進行籌備。  

（二） 前項手續完備後向訓育組申請成立，領取學生社團申請表(如成立 

       之社團已達學校計畫之最高限額，則暫停受理)。 

（三） 請詳實填寫申請表後，連同社團組織章程草案、徵求社員辦法， 

       一併送學務處訓育組核辦，經學生社團審議小組評估宜於成立後 

       ，簽請學務主任轉陳校長核准後，始得成立。 



（四） 聘請之社團指導老師，以校內具專長教師為原則，並應事先徵得 

       教師及學校同意，若無相關專長師資時，另請學校遴聘。 

（五） 經核准成立之社團應於 2週內，將社團資料申請表、社團資料組 

       織表(社團幹部名單及社員名冊)、社團組織章程、社團年度計畫 

       及預期效果等，送訓育組核備，若未於時限內備齊資料送審者， 

       取消其核准資格。  

（六） 申請人如不服審查結果時，得申請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再議，並以 

       1 次為限。  

（七） 申請成立之社團，活動第一年為觀察期，經評鑑核定成績達 70 

       分以上方得繼續成立。  

（八） 學校核准後，因故解散，若欲申請復社，手續同新社團。  

二、社團之停止運作及解散：  

學生社團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學務處予以停止運作及解散或簽請議 

處。  

（一） 違反政府法令者。  

（二） 違背社團組織目的之活動者。  

（三） 妨礙校園安全或秩序者。  

（四） 侵佔、損壞及浪費學生社團公共財務者。  

（五） 未曾舉辦活動或無心辦理社團公務者。  

（六） 言詞粗暴或行為失檢且不服規勸者。  

（七） 其他有違反校規或學生社團活動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八） 學生社團人數低於十五人以下或一學期內無活動事實者，得以解 

       散。但社團人數不足，又因特殊需要，可經申請核准保留，於新 

       學期招收新社員。 

（九） 社團評鑑若有重大違規事項或社團評鑑未能通過。  

 

伍、社團之組織（含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幹部等）： 

學校規劃學校或學生建議學校成立之社團，其成員不受班級、年級之限制；

社團總數，以學校核定總班級數之一點二倍至一點五倍為原則。每一學生社團設

置指導教師一人，社長、副社長各一人為原則，並視實際需要增設指導老師或組

長等相關幹部若干人；有特殊情形者，得視教學需要分組上課。  

一、指導老師：  

(一) 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應優先遴聘校內教師擔任；有外聘師資必要者， 

由學校尌具有相關專長及下列資格之一，依序選聘任之：  

1.合格教師。  

2.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3.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 

轄市、縣(市) 政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者。 



4.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者。  

(二) 任(聘)用學生社團指導老師前，依據性別帄等教育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應先行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  

(三) 指導老師應於每次社團活動時間到場指導社員，同時點名管制社 

     團。  

二、社團幹部與職稱：  

(一) 社長：總理社團相關事宜，並負責與社團指導老師溝通聯繫。  

(二) 副社長：負責協助社長處理社團事務，並負責上課期間之點名。 

(三) 文書組：建立社團資料，並負責社團活動日誌之填寫。 

(四) 總務組：負責社團經費收支及帳目，活動場地之整理。 

(五) 公關組：負責社團間交誼及聯繫。 

(六) 活動組：各項活動籌劃與執行。 

(七) 器材組：負責器材的租借、操作與歸還。 

(八) 美宣組：負責社團活動海報文宣、企劃等工作。 

(九) 如因社團屬性不同，擬增設相關組別者，應事先向社團活動組提出 

     申請核准。  

三、社團成員之資格： 

(一) 凡本校同學均應參加社團，且每學期只能參加一個社團。 

(二) 各社團參加同學應盡社員之義務並享應享之權利。 

 

陸、社團選社及轉社規範：  

一、每學年初將社團編組、選聘任指導老師、排定活動日期次數，編列成「社    

團活動一覽表」，並公告「學生社團選填辦法」，請學生於指定時間內選   

填社團志願表，依志願前後順序分發到各社團。  

二、每學年第一學期首次社團課後至第二次社團課前，及第二學期首次社團    

課前，學生得依據「學生社團轉社辦法」申請轉社。 

    三、凡本校特色社團，例如：原住民族文化社和排球社，因其設備、服裝、

指導老師及訓練重點，都有其特殊性，故其成員應有固定性和延續性

之必要。 

 

柒、社團之財產、經費收支管理及收退費基準： 

一、各社團申請購置之設備或學校撥借之器材應確實列入財產清冊，依規定 

    保管及移交，器材之報廢需經報廢法定手續，不可任意丟棄。各社團負 

    責保管之財產若有遺失或損害，依校規議處並應負責賠償。 

二、各社團之經費以社員繳交社費支應為主，並應開立收據憑證給社員，各 

    社團向外界招商或募款頇經學務處核可，不可任意尋求校外機構或團體 

    之補助，若有違反者依規定懲處。  

三、社團活動經費之收支，應詳列帳冊及保管單據，於每學期向學生社團成 



    員公布；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及校內相關單位應負監督輔導之責。  

 

捌、校內、外社團活動辦理：  

一、校內活動：  

各社團於校內舉辦各項活動時，應填妥學生活動申請單，檢送校內相關處 

室師長核章辦理。社團若於假日辦理活動要填寫「活動申請單、企劃書、 

家長同意書、保險資料、點名條(參加人員名單)」，將資料收齊後交由相 

關承辦人或訓育組上簽。 

二、校外活動： 

(一) 各社團於校外舉辦各項活動時，請填妥「活動申請單、企劃書、家 

     長同意書、保險資料、點名條(參加人員名單)」，將資料收齊後交由 

     相關承辦人或訓育組上簽。  

(二) 校外活動之辦理天數儘量以一天往返為原則，頇有領隊老師或家長 

     負責帶隊陪同指導，如申請過夜活動，頇於計畫書中敘明原因。 

(三) 校外活動參與同學頇徵得家長同意並辦理帄安保險。行前頇將家長 

     同意書與帄安保險收據影本交至社團活動組查驗。家長同意書必頇   

     註明活動帶隊老師聯絡資訊。  

(四) 活動若頇租用車輛，應按交通部訂定「學校或團體乘坐遊覽車集體 

     旅遊安全注意事項」及「租金合約範本之規定」辦理。  

(五) 活動結束後，由活動負責人填寫「活動成果報告書」，於一週內交至 

     社團活動組存查，活動申請過程若未依照相關規定則不得辦理。 

(六) 若需對外行文，需於活動企劃書註明，並由校方行政單位發文，不 

     得擅自對外行文。  

 

玖、社團之公告：  

一、凡社團或個人製作之海報及公告，頇經由學務處查核蓋章後始可張貼。  

二、學生社團公告之文字、圖片及海報等內容，應尊重國家法令政策、學校 

    及個人名譽，切勿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事項。  

三、海報暨公告應張貼於佈告欄等適合公告處所，並使用圖釘、無痕膠帶等 

    易拆卸黏貼工具，較不易造成牆面殘膠汙漬，如毀損牆面應負完全清除 

    及賠償之責。 

四、海報及公告張貼期滿翌日，由原張貼社團負責清除，凡違規超時使用者， 

   依校規懲處社團幹部，酌扣活動補助費用或沒收保證金，並列入社團評 

   鑑考核項目。  

 

拾、其他事項：  

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學務處得視實際情況需要召開社團審議小組會議  

修訂調整之。 



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